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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類別表及代碼表
B 0540  防曬產品         
C 054001  臉部防曬產品 
C 054002  身體防曬產品 
C 054099  其他防曬產品 
B 0960  運動服          
C 096001  滑雪套裝 
C 096002  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功夫衣 
C 096003  獵裝 
C 096004  網球服 
C 096005  高爾夫球裝 
C 096006  運動套裝 
C 096007  緊身衣、韻律裝 
C 096008  減肥韻律衣褲（橡膠發泡） 
C 096009  足球裝 
C 096010  慢跑裝 
C 096020  泳裝 
C 096021  海灘褲 
C 096022  潛泳衣 
C 096023  救生衣 
C 096024  航海衣 
C 096026  釣魚用防水衣 
C 096027  特殊運動服 
B 1010  帽子                  
C 101002  運動帽 
C 101008  棒球帽 
C 101009  高爾夫球帽 
C 101014  泳帽 
C 101016  太陽眼鏡遮陽帽 
C 103005  運動手套 
B 1030  手套       
C 103005  運動手套 
C 103012  水上運動用手套 
C 103017  潛水手套 
C 103018  腳踏車手套 
B 1040  襪子       
C 104003  運動襪 
B 1180  運動鞋      
C 118001  登山鞋 
C 118002  雪地專用鞋、雪靴 
C 118003  童運動鞋 
C 118004  慢跑鞋 
C 118005  網球鞋 
C 118006  保齡球鞋 

C 118007  高爾夫球鞋 
C 118008  足球鞋 
C 118009  美式足球鞋 
C 118010  滑雪鞋 
B 1250  運動袋、休閒袋     
B 1901  消費電子產品     
C 190164  掌上型遊樂器  
C 190165  遙控玩具 
B 2305  汽車       
C 230501  轎車 
C 230502  客車 
C 230503  客貨兩用車 
C 230510  重型貨車 
C 230511  中型貨車 
C 230512  輕型貨車 
C 230570  迷你小賽車 
C 230540  拖車 
C 230580  電動多用途車 
B 2340  汽車配件               
B 2350  機車                   
C 235001  49cc 機器腳踏車 
C 235002  50cc 機器腳踏車 
C 235003  50cc 機車 
C 235004  80cc 機車 
C 235005  90cc 機車 
C 235006  100cc 機車 
C 235007  110cc 機車 
C 235008  125cc 機車 
C 235009  135cc 機車 
C 235010  150cc 機車 
C 235011  180cc 機車 
C 235015  250cc 機車及以上 
C 235017  電動機車 
B 2401  自行車      
C 240101  其他各型自行車 
C 240102  迷你車 
C 240103  越野車 
C 240104  健美運動車 
C 240105  孩童車 
C 240106  跑車 
C 240107  兒童腳踏三輪車 
C 240108  三輪車 
C 240109  室內健身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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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40110  特種車 
C 240111  玩具車 
C 240112  登山車 
C 240113  表演車 
C 240114  海灘車 
C 240115  多用途自行車 
C 240116  摺疊式自行車 
C 240117  淑女車 
C 240118  協力車 
C 240119  水上腳踏車 
C 240120  鋁製摺疊式腳踏車 
C 240121  一輪車 
C 240122  電動自行車 
C 240123  輪椅 
C 240124  雪車 
B 2410  自行車零件     
B 2440  自行車配件     
B 2640  小船       
C 264001  遊艇 
C 264004  機動船 
C 264005  帆船 
C 264006  氣墊船 
C 264007  橡皮艇 
C 264009  動力船 
C 264010  運動快艇 
B 2820  眼鏡       
C 282003  太陽眼鏡 
C 282008  運動用眼鏡 
B 3634  電視遊樂器      
B 3640  遊樂埸玩具      
B 3701  球拍、棒、網運動用品   
C 370101  球棒 
C 370102  羽毛球拍 
C 370103  球拍穿線機 
C 370104  球拍線 
C 370105  自動桌球發球機 
C 370106  手拍球 
C 370107  碳纖維運動球桿、球拍 
C 370108  運動用網 
C 370109  球拍、棒握把皮 
C 370110  壁球拍 
C 370111  冰上曲棍球拍 
C 370112 撞球球桿 
C 370113  迴力球拍 
C 370114  迴力球 

C 370115  短拍 
C 370116  平板拍 
C 370117  板球 
C 370118  板羽球 
C 370119  球拍握柄 
C 370120  桌球拍 
C 370121  排球 
C 370122  桌球拍 
C 370123  高爾夫球 
C 370124  籃球 
C 370125  籃球框 
C 370126  其他球類之網類 
C 370127  桌球拍 
B 3702  球類運動用品     
C 370201  籃球、排球、足球 
C 370204  棒球、壘球 
C 370205  羽毛球 
C 370206  桌球 
C 370207  撞球 
C 370208  回力球、壁球 
C 370209  橄欖球 
C 370210  曲棍球 
C 370211  海灘球 
C 370213  保齡 
C 370219  玩具氣球及其他充氣球 
C 370222  足球 
C 370223  籃球架 
C 370227  手球 
C 370228  躲避球 
C 370231  撞球桌 
C 370233  其他桌球設備 
C 370234  保齡球瓶 
C 370235  桌球桌 
B 3703  網球用品      
B 3704  高爾夫球用品     
B 3710  健身器材      
C 371001  划船器 
C 371002  跑步機 
C 371003  跳床 
C 371004  擴胸器、握力器 
C 371005  多功能健身機 
C 371007  重量訓練機 
C 371008  健步機 
C 371011  旋轉健康椅、仰臥起坐椅 
C 371012  啞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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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71013 腳踏板拉力器、拉腿器 
C 371014  綁腿（沙包） 
C 371015  推拉器 
C 371016  計步器 
C 371017  槓鈴 
C 371018  呼拉圈 
C 371019  健身腳踏車 
C 371021  搖馬機 
C 371024  按摩池 
C 371025  身體震動按摩器 
C 371037  有氧設備 
C 371038  健美機 
C 371040  電動腳踏車 
C 371041  健腹器 
C 371042  計時器 
C 371046  足部按摩機 
C 371048  踏步機 
C 371049  跳跳鞋 
C 371099  其他健身器材 
B 3720  露營設備      
C 372001  帳蓬 
C 372002  睡袋 
C 372003  背包 
C 372004  露營用工具組 
C 372005  吊床 
C 372006  露營用手電筒 
C 372007  指南針 
C 372008  口哨 
C 372009  野餐餐具組、運動水壺 
C 372010  折疊椅 
C 372011  野外座墊 
B 3722  登山設備      
B 3724  水上運動用具     
C 372401  衝浪板 
C 372402  潛水器具 
C 372403  救生衣、浮水衣 
C 372404  滑水舟、浮床、睡床 
C 372405  游泳器材 
C 372407  風浪板 
C 372408  水上休閒椅 
C 372411  游泳鏡 
C 372415  游泳池 
C 372416  空氣墊 
C 372419  橡皮舟 
C 372420  蛙鞋 

C 372428  泳裝 
B 3726  釣魚用具      
C 372601  釣竿 
C 372602  釣勾、釣餌 
C 372603  捲線機 
C 372604  魚線網 
C 372605  浮標 
C 372606  釣魚服裝 
C 372613  釣魚線 
C 372699  釣魚用具配件 
B 3728  馬術用品      
B 3730  田徑設備      
B 3732  降落傘、飛行傘     
B 3734  飛鏢       
B 3736  飛盤       
B 3740  韻律操用品     
C 374001  韻律球、瑜珈球、抗力球 
C 374002  韻律棒 
C 374003  韻律階梯 
C 374004  韻律服 
B 3742  拳擊用品      
B 3744  武術設備      
B 3750  滑雪用品      
B 3752  溜冰鞋、滑溜板     
C 375201  溜冰鞋 
C 375202  滑溜板 
C 375203  冰刀鞋 
C 375204  滑板車 
C 375205  滑溜車 
C 375207  滑溜板、溜冰鞋⋯之零配件 
C 375209  滑溜板護具 
C 375211  直排輪溜冰鞋 
C 375213  電動滑板車 
B 3760  運動用護具     
B 3764  運動墊      
B 3770 球場設備      
B 3780  運動用測量錶     
B 4106  資訊服務      
B 4110  通訊媒體服務     
B 4120  展覽及會議服務     
B 4150  醫療保健照顧服務    
B 4160  觀光運動休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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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報名編號： 攤位號碼：      報名時間： 月 日 時

（以上由主辦單位填寫）

公司名稱：(中)                                                                    

通訊地址：(中)                                                                    

電話：（  ） 傳真：（  ）

http://                             E-Mail：

參展產品（請以中、英文對照書寫）：

參展聯絡人： 公司負責人：

發票地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商標名稱（英）：

經營類別：□工廠  □貿易商  □國外產品代理商／經銷商 □服務業 

展出區域（限選一區）： □單車休閒區  □運動休閒區  □球類運動區 

 區媒傳動運□  區園樂題主□  區動活水親□  

   □運動裝備及服飾區 

申請攤位數                 個    是否經輪彥公司介紹  □否  □是

參展產品代碼：（請參考第 8、9 頁內容填入）

(1)                  (2)                  (3)                  (4)                 
(5)                  (6)                  (7)                  (8)                 

本公司已詳閱並承諾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及參展一般規定上所列各項條文，並同意自負一切法

律賠償責任。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填表人簽章：

年 月 日

一、本表請傳真至(04)7357-860，正本請以掛號寄交，並自行影印存參。

二、本表各項資料請以正楷填寫或打字，以確保貴公司權益。若產品項目或地址須更正，

請於展覽前 45 天函知本會。

info
已接受



外貿協會台北專業展參展一般規定 

96年7月修訂 
  參展廠商須嚴格遵守「台北專業展參展一般規定」，違規者除當場停止其展出外，將禁止其一年內參加本項展覽，並請於各展網站
www.TaipeiTradeShows.com.tw下自行下載列印前述資料參考。  
(一)一般事項（如有查詢，請洽本會展覽業務處展覽五組電話：(02)2725-5200轉2864分機）  

1.展品需符合展出主題：  
參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有關，否則不得展出。如有矇混報名進場展出者，一經發現除立即停止其展出外，所收費用概
不退還，並禁止其一年內參加本項展覽。  

2.嚴禁仿冒品參展：  
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展覽會嚴禁陳列產地標示不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利或著作權之產品。參展廠商如明知其參展產品業
經判決確定有標示不實或侵害商標、專利或著作權之情事，而仍予以陳列時，一經發覺，本會除立即停止其全部產品之展出及沒收其所
繳參展費用外，並得於一年內禁止其參加本項展覽。凡於參展前或參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專利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本會一
律禁止其展出，參展廠商不得異議。本會如因此牽連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參展廠商並須負一切賠償責任。  

3.展覽日期及地點之變更：  
本會保留變更展出日期及地點之權，如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而須變更展覽日期或地點，本會已收之費用概不退還，亦不負其他賠
償責任。  

4.退展：  
參展訂金一經繳交，概不退還；攤位分配後退出參展者，其所繳交之參展費充作本展覽會經費支用，不予退還。  

5.攤位轉讓：  
參展廠商所租攤位，不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參加展出。如有違反，本會除立即收回轉讓之攤
位，停止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對於轉讓者及受讓者均禁止其一年內參加本項展覽。  

6.展出：  
參展廠商在展覽期間不得製造85分貝以上之噪音，因示範、操作展品而產生煙霧、廢氣、灰塵、惡臭及刺激性氣體與揮發性有機化學溶
劑汙染物等，需自備汙染處理設備，立即妥善處理，不得影響附近攤位及現場展出，否則本會得禁止現場示範操作或立即終止展出。 

7.攝錄影：  
展出之產品如不願讓參觀者拍照或錄影；請自行加設「請勿拍照」或「請勿錄影」中英文標示牌，惟對持有本會所發記者證（PRESS）
及特約攝影者，請儘量配合以利宣傳工作之進行。   

8.填寫廠商意見調查表：  
請填寫「廠商意見調查表」交本會作為檢討改進之用。  

(二)展場裝潢：請參閱世貿展覽館展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如有洽詢，請電(02)2725-5200轉本會展覽業務處設計組）  
(三)展場設施：請參閱世貿展覽館展場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如有洽詢，請電(02)2725-5200轉本會展覽中心場地設施組）。  
(四)展場秩序：（如有洽詢，請電(02) )2725-5200轉本會展覽中心場地管理組）   

1.展出期間展場開放時間：  
展出首日可於9時10分入場，加強攤位之整理與美化，其餘展出日每天須於9時30分進場，各就攤位，俾能於10時正準時開放。中午展覽
照常開放。  

2.展示範圍：  
參展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各自攤位內，不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柱上陳列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或分發型錄、出
版品、紀念品等宣傳資料。如有違反，本會得強制清除。  

3.禁止項目：  
凡易爆、易燃及其他危險物品、違禁品禁止攜入展場；如經發現，本會得強制予以搬離展場，由參展廠商負擔一切費用及責任。  

4.安全及保險：  
(1)※ 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本會管理人員負責管制展場出入口，維持人員及展品進出展場公共秩序，惟參展廠商對
其展品、裝潢物料及工程設施均應自行派人照料，貴重展品請自行投保並聘僱警衛加強保全，如有遺失或毀損，本會不負賠償責任。  

(2)※ 參展廠商自展品及裝潢品運至展場起，至展覽結束運離展場止，必須自行投保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包括天然
災害附加險，如颱風、地震、洪水、豪雨及其他天然災害等）；任何展品及裝潢品於上述期間在展出場地遺失或毀損，本會不負賠償
責任。  

(3)※ 參展廠商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理不當或疏忽致其工
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傷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之參展廠商自負一切賠償及法律責任。 

※(4)參展廠商應注意展場消防安全，如因攤位之設計、施工及電器使用不當等情事而發生火災，罰款新台幣10萬元，並需負相關法律責
任及賠償一切損失。 

5.車輛進場管理：  
※(1)為保障展覽館之結構體及地板安全，進出展場車輛之車身總重在20公噸（以車身或行車執照載明者為準）以上者，應於進場兩週前

向本會展覽中心場地管理組提出申請。  
※(2)展品進場佈置及撤除期間小客車不得駛入，限貨車進場並應遵守規定路線行駛，展品卸下後請儘速離場，以免交通阻塞。每一參展

廠商進場車輛以一輛為限，外貿協會將於車輛進場時登記進場時間、車號、貨主攤位、負責人。應於入口處繳交進場保證金新台幣
壹仟元。在一小時內出場者，保證金原數退還，逾時出場者，每小時以新台幣兩百元計收。  

6.禁止零售及提前撤離：  
展出期間禁止在展場內零售。如有違反，本會除得強制停止繼續展出外，禁止其於一年內參加本項展覽。所有展品必須展至最後一日下
午3時止，不得提前收拾或撤離會場。展出期間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展出最後一日至下午4時），不得再將展品攜入或攜出展場，惟
輕便隨身物品不在此限，需要補充展品者，可於展出首日上午9時10分至10時，或其餘展出日每天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0時為之。  

7.憑證進出場：  
參展廠商應於展品進場時向一樓服務台領取識別證，展出期間必須佩戴進入展場。  

8.花籃之處理：  
為維護展場內外環境之整潔與安全，所有花圈、高架花籃禁止攜入場內。  

9.除本會外，任何人不得於公共區域散發傳單，從事推廣活動或置放公司或私人物品。  
10.妨害展覽秩序之處罰:  

展覽期間(含進出場)，參展廠商如因債務、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導致他人至其攤位或展場內外鬧事或進行抗議，因而影響展覽之
秩序或形象，而該參展廠商又不能有效處理時，主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展出，所繳費用概不退還；主辦單位如因此牽連涉訟或受到其他損
害，該參展廠商並須負一切賠償責任。  

(五)違規處理：  
參展廠商如違反本規定，經本會勸告無效或情況急迫無從勸告時，本會將立即停止水、電之供應及採停止展出之措施，並於一年內禁止其
參加本項展覽。  

(六)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修訂之。 




